附件4
第五届“小小科学家”河北省科学教育实践活动省级展示交流活动
参赛选手安全责任书

参赛选手姓名：                   身份证号码：                   
监护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选手参赛赛项：                                                  

安全责任承诺书
1. 参赛选手身体健康，有能力参加各项活动，无不适宜参与活动的病症，已如实向领队老师反馈既往病史、过敏史等健康状况并自行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2. 服从活动组委会管理，严格遵守活动期间各项规章、制度，自觉维护活动秩序。
3. 除参加活动外，未经活动组委会及领队准允，监护人(随行家庭成员)及辅导老师不得带参赛选手外出参观、旅游、购物等，并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切实注意交通安全、食品安全、人身安全、公共安全等问题隐患。
4. 自2026年1月31日至2月4日活动期间，监护人(随行家庭成员)或领队、辅导老师应认真履行监护义务，保护选手的人身安全、保障选手的身体健康，遇紧急情况时及时报告活动组委会及领队。
5. [bookmark: _GoBack]监护人(随行家庭成员)或领队老师自行承担参赛选手往返路途安全监管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乘坐汽车、飞机以及自驾等。
6. 参赛选手及监护人应严格遵守活动场地的各项安全规定和秩序，不得在场地内追逐打闹、攀爬高处、触摸危险物品等，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7. 活动期间，参赛选手的比赛场地采取封闭管理，仅限参赛选手、裁判评委、赛务人员进入。参赛选手应服从现场裁判和评委评定，如参赛选手确实认为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将按照仲裁程序，在规定时效内由参赛选手实名提交申诉材料。
8. 活动期间，不信谣、不造谣、不传播违法违规信息，发现有关活动不实言论，将及时通知领队、活动组委会，积极主动配合调查处理。
9. 参赛选手在活动期间如遇到紧急情况时要保持冷静，并及时向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求助。同时，监护人应确保自己的联系方式畅通，以便在需要时能够及时联系。
10. 本次展示交流活动采用现场竞技或答辩形式，活动期间如因参赛选手未遵守活动规定或监护人未尽到监护义务而造成的任何损失和责任，主办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是本次河北省展示交流活动参赛选手        的监护人，我已认真阅读本安全责任书，并将相关内容告知参赛选手本人及其他监护人，已明确知悉并愿意承担因个人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意外事故、伤害或财产损失的责任。活动期间将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服从活动组委会统一管理，认真履行法定监护义务，鼓励参赛选手积极比赛。
同意并承诺承担以上安全责任，以下签名均为选手及监护人本人签署。


参赛选手签名：                   
监护人签名：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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